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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2018年，郭某注册、经营一家KTV，VOD(视频点播)系统
供应商为视易。2020年11月2日、2021年12月25日，音集协先后
两次到该KTV调查，发现其使用的音乐电视作品与音集协管
理的同名作品内容相同，但未向音集协支付版权费，音集协
以其侵犯其著作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
权并赔偿损失17余万元。郭某认为，KTV内使用的音乐电视
作品是自己购买的VOD系统自带的，不应再次支付费用。
  原告音集协提交了案涉作品出版物光盘，其中部分音
乐电视作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规定的视听作品，依法应予保
护。音集协提交的案涉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为滚石
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音集协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信托管理案涉作品的
放映权、复制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比对确认，在被告KTV内随机
点播的部分音乐电视作品均为音集协管理作品，被告
未经许可，在其KTV内以VOD系统向不特定消费者
公开放映，且未支付相关版权费用，侵害了案涉作
品的放映权等相关著作权，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6万余元。

  著作权是属于著作权人所拥有的权利，且受到法律保
护。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是
管理录音录像制品、音乐类视听作品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组织，权利人将自身维权的权利授权给音集协，音集协
作为集体管理组织统一对著作权进行维权。寿光市人民
法院审理的一起著作权侵权案件中，KTV经营者未支付
相关版权费用，向不特定消费者公开放映音集协管理的
音乐电视作品，被依法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寿光市人民法院法官马晓斐表示，根据《著
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KTV场所使用音
乐电视作品，必须向著作权人支付版权费，KTV
经营者使用歌曲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必须依法
取得音乐作品和音像作品权利人的许可，且支付
给权利人报酬。音集协作为广大著作权人的受
托人，可以代表著作权人收取使用费，也可以
代表著作权人提起维权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 2 0修
正）》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
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
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依法设立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法人，被授权
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
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
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
诉讼、仲裁、调解活动。
  本案中，郭某在其KTV使用的设备是
VOD，VOD商家与KTV经营场所签订的合
同中，一般会给予提示，VOD商家对曲库
预装音乐作品不享有著作权(放映权)，经营
者需要向原告支付版权费才能合法使用。
因此，KTV的经营者在购买设备的同时，
还需要向音集协缴纳歌曲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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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过往履历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出对新环境、新事物的
适应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这
些因素对用人单位在了解新招聘人
员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
新入职员工隐瞒多段工作经历，用人
单位以未如实提供工作经历为由，在
试用期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合适吗？
一起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一起案件来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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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孙女士在某网站应聘甲公司职
位，所投简历写明：2015年7月至2022年3月期间仅
有4段工作经历。2022年5月，孙女士入职甲公司，
同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试用期。
  入职后经甲公司查证，孙女士在2015年毕业后
的7年里，曾在17家公司任职，且大多数均在试用
期被辞退或离职。故甲公司于2022年6月7日以孙女
士未如实提供工作经历为由，在试用期提出解除劳
动关系，并向孙女士发送辞退通知书，6月8日孙女
士在签收回执上签字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双方均
认可孙女士工作至2022年6月10日，并于该日解除劳动
关系。
  后孙女士请求法院判决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以及未能及时开具离职证明所导致的工资
损失、社会保险费损失、住房公积金损失等。
  根据本案相应证据，法院审理认为，孙女士未如实
提供工作经历，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劳动者最
基本的职业道德，甲公司以此为由在试用期提出解除劳
动关系并无不妥。对孙女士关于甲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
未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工资损失14天，予以支持，超出期间
不予支持；要求甲公司支付租金损失、社会保险费和住房
公积金损失，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
  孙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
判，判决已生效。

  诚实信用原则是劳动法领域的重要原则。劳动者在以往工
作单位的工作起止时间以及工作经历是作为工作履历的一项重
要内容，应当向用人单位如实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
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
如实说明。如果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隐瞒了重要工作经历，这可
能被视为欺诈行为，从而影响到劳动合同的效力。因此，如果劳
动者隐瞒工作经历导致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
订了劳动合同，那么该劳动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用人单位有
权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也可能因此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在求职过程中，劳动者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如
实披露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相关信息，以避免因欺诈行为而引发的法
律风险。同时用人单位也应如实公布职位要求、待遇等内容，共同
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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